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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

相关当事人给予纪律处分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东省深圳市坪

山新区大工业区兰景路以东、锦绣路以南惠程科技工业厂区； 

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，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原控股股东，住所：北京市朝阳区新东路首开幸福广场 C座

三层； 

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，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

的控股股东，住所：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平安国际金融中心 A

作 2301 室； 

共青城中源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中驰惠程企

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，住所：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私

募基金园区 405-420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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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兴投资基金（广州）有限公司，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

司的一致行动人，住所：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明月山溪大道及第

大街 12 号 209 房之 114； 

北京信中利京信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中驰惠程

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，住所：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二村

40 号楼-1 至 5 层 40-3 内一层 108； 

日照汇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中驰惠

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，住所：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

石臼街道日照国际财富中心 8 层 806-30 室； 

上海期期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，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

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，住所：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

片区新城路 2号 5 幢 1199 室； 

汪超涌，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、

时任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； 

李亦非，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； 

徐海啸，时任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

经理； 

沈晓超，时任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 

 

经查明，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 

一、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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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 9月，公司子公司喀什中汇联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喀什中汇联银”）以人民币 4,000万元向武汉君达合智信

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君达合智”）进行增资、以人民币

4,000 万元向深圳市利汇春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利汇春”）

进行增资、以人民币 3,450万元向北京芝士星球网络科技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芝士星球”）进行增资。但公司对君达合智、利汇

春的全部投资款最终被划转至控股股东的关联方北京信中利投资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信中利”），对芝士星球的投资款

中有 3,100万元被划转至北京信中利，合计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

资金占用 1.11 亿元。 

2019 年 12 月，公司子公司中汇联银投资管理（北京）有限

公司以代控股子公司上海旭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垫付业务推广费

的形式，向共青城丰帆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丰

帆投资”）支付了 1.35亿元。丰帆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方，

上述款项最终被划转至北京信中利，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

用 1.35 亿元。 

2018 年 9月，喀什中汇联银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成立共青城

惠智网联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下称“惠智网联”），惠智网

联进行两笔对外投资。2020 年 9月，惠智网联将待分配给喀什中

汇联银的投资款 1.25亿元划转至控股股东的关联方北京信中利，

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1.25 亿元。 

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方北京信中利通过上述行为，累计非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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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3.71亿元，日最高占用余额 3.71亿元，

占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9.29%。截至 2021 年 3 月 24

日，前述控股股东关联方所占用的资金已全部偿还。 

二、违反控制权稳定的承诺 

2017 年 12月 14日，在公司《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

书（草案）（二次修订稿）》中，原控股股东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驰惠程”）出具了不可撤销的《维护上市公

司控股股东地位的承诺》，其中包括“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六十

个月内，保证不主动放弃对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，并保证上

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在此期间不会因本公司原因发生变更，也

不会协助任何其他方谋求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。” 

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汪超涌、李亦非出具了不可撤销的《维护

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的承诺》，其中包括:“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

起六十个月内，如任何其他第三方通过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等方式

谋求上市公司的控制权，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主体将通过采取包括

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等合法合规措施，保证上市公司控制权不发生

变化。” 

2021 年 2月，北京信中利子公司向重庆绿发资产经营管理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绿发”）申请借款 5.41亿元，中驰惠程

以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票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，将 5,200万股质

押给重庆绿发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.48%。2021 年 4 月，因信中利

子公司未按期偿还本息，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中驰惠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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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重庆绿发承担担保责任，并于 2021 年 6 月作出执行裁定书，裁

定冻结中驰惠程质押给重庆绿发的 5,200万股公司股票，并以集

中竞价方式强制卖出其中的 801.92 万股股票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1%，以大宗交易方式强制卖出其中的 1,603.85万股股票，占公司

总股本的 2%。法院裁定执行完成后，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合

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 9.16%降为 6.16%。在此期间，重庆绿发

全资子公司重庆绿发城市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绿发城建”）

通过集合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买入公司 7.4%的股份，超越

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。 

2021 年 7月，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补选董事，补选完成后，因

绿发城建基于持有表决权的股份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

产生重大影响，且通过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

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，公司控股股东由中驰惠程变更为绿发

城建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重庆市璧山区财政局。 

公司原控股股东中驰惠程因履行担保责任，导致所质押股份

被司法处置而丧失控股股东地位，汪超涌、李亦非在绿发城建买

入公司股份期间，亦未采取增持等维护控制权稳定的措施，均违

反了此前做出的承诺。 

 

三、超比例减持 

2020 年 12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24日，公司控股股东中驰

惠程的一致行动人共青城中源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



 — 6 — 

富兴投资基金（广州）有限公司、北京信中利普信股权投资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、北京信中利京信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

日照汇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上海期期投资

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票

91,659,056 股，减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11.43%。 

其中，在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累计变动达到 5%后,共青

城中源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北京信中利京信管理咨

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通过被动方式继续减持公司股份;富兴投

资基金（广州）有限公司、日照汇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、上海期期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继续减持公司

股份，未按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的规定及时停

止买卖公司股份。 

公司被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行为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

市规则（2018年 11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1.2 条、第 2.1.4 条的规定。 

公司原实际控制人、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汪超涌策划、组织、

实施多笔资金占用，且未履行维持控制权稳定的承诺，违反了本

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2.3 条、

第 3.1.5条、第 3.1.6条，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修订）》第 1.4

条、第 11.11.1 条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

第 1.2条、第 4.1.1条、第 4.1.2 条、第 4.2.2条、第 4.2.3条、

第 4.2.7条、第 4.2.10条、第 6.6.1条的规定，对违规事实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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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负有重要责任。 

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李亦非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

年 11 月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2.3 条，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

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11.11.1条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

年修订）》第 1.2条、第 4.1.1条、第 4.1.2 条、第 4.2.2条、第

4.2.3条、第 4.2.7条、第 4.2.10条、第 6.6.1条的规定，对违

规事实一、二负有重要责任。 

公司原控股股东中驰惠程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

年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2.3条、第 11.11.1条和《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指引（2020年修订）》第 1.2条、第 4.1.2条、第 4.2.7条、

第 6.6.1 条的规定，对违规事实二负有重要责任。 

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裁徐海啸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18 年 11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3.1.5条、第 3.1.6条的规

定，对违规事实一负有重要责任。 

公司时任董事沈晓超作为公司派驻惠智网联投资决策委员

会成员,未能勤勉尽责,导致公司投资款被关联方占用,违反了本

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 11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3.1.5条、

第 3.1.6 条的规定，对违规事实一负有重要责任。 

公司原控股股东关联方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经

营占用公司资金，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

订）》第 1.4条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年修订）》第 1.2

条、第 4.2.3条、第 4.2.10条的规定，对违规事实一负有重要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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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。 

公司原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共青城中源信投资管理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富兴投资基金（广州）有限公司、北京信中利京

信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日照汇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上海期期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涉嫌违

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 11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2.3

条、第 3.1.8 条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

1.2 条的规定，对违规事实三负有重要责任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，依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

年 11月修订）》第 17.2条、第 17.3条，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

年修订）》第 16.2条和《上市公司纪律处分实施标准（试行）》

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七条、第三十四条的规定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

员会审议通过，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：  

一、对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予通报批评的处

分； 

二、对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控股股东中驰惠

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，

一致行动人共青城中源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北京

信中利京信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； 

三、对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控股股东中驰惠

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富兴投资基金（广州）有限公司、

日照汇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、上海期期投资管理中心（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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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合伙）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； 

四、对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、时

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汪超涌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； 

五、对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李亦

非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； 

六、对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

理徐海啸，董事沈晓超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。 

汪超涌、富兴投资基金（广州）有限公司、日照汇银股权投

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、上海期期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如对

本所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本纪律处分决定书

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。复核申请应当统一由

公司通过本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提交，或者通过邮寄或者现场递

交方式提交给本所指定联系人（刘女士，电话：0755-88668240）。 

对于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上述

违规行为及本所给予的处分，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，并

向社会公开。 

上市公司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

规范运作、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应当

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，不得滥用其控制权损害上市

公司利益。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依法依规履行忠实、

勤勉义务，督促上市公司规范运作，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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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2022 年 1 月 21 日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               


